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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石政办函〔2023〕9号

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石泉县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石泉县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27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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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县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强化水污染物入

河管控，促进县域地表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依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

〔2022〕17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入河排污口

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陕政办函〔2022〕117号）《安

康市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安政办函〔2023〕25

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按照“水陆统筹、以水定岸，

明晰责任、严格监督，统一要求、差别管理，突出重点、分步实

施”的原则，深入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规范排污口设置，

建立健全责任明晰、设置合理、管理规范的长效监督管理机制，

切实解决河流沿岸污水违规溢流直排等突出问题，有效管控入河

污染物排放，坚决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建设“美好石泉”

贡献生态环保力量。

二、工作目标

按照“一年消除县城建成区污水直排、两年内消除集镇污水

直排、三年内消除农村污水直排”的目标，摸清县域内汉江支流

入河排污口底数（详见附件 1），2023年底前完成汉江干流石泉



/ 3 /

段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2024年底前完成县域内汉江支流 80%

排污口整治任务；2025年底前全面完成县域内汉江支流排污口

整治任务，并建成科学规范的排污口监督管理制度体系。

三、重点工作

（一）开展溯源排查

1/全面摸清底数。汉江干流石泉段入河排污口排查溯源监测

工作由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按照省、市相关安排统筹落实。支

流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由各镇具体负责，县生态环境分局会同相

关部门加强指导，按照“有口皆查、应查尽查、应测尽测”的原

则，对属地辖区开展地毯式排查，摸清各类排污口分布及数量、

污水排放特征及去向、排污单位等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2）。县

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复核并汇总入河排污口信息，建立台账清单，

对重点排污口进行采样监测。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于 2023 年 6

月底前全面完成。

2/明确管理责任。县生态环境分局要根据排污口排查情况，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和政府兜底原则，明确排污口管理责任

主体，建立管理责任主体清单。对难以分清管理责任主体的排污

口，由属地镇政府组织开展溯源分析，通过查询资料、人工排查、

技术溯源等方式，查清污水来源、污水性质、超标情况、超标原

因等，厘清管理责任主体。经溯源后仍无法确定管理责任主体的，

由属地镇作为管理责任主体。管理责任主体负责源头治理及排污

口整治、规范化建设、维护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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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分类整治

按照“依法取缔一批、清理合并一批、规范整治一批”要求，

制定实施“一口一策”整治方案，确保排污口整治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稳妥推进。建立整治销号制度，由排污口管理责任主体

实施验收，县生态环境分局确认后予以销号，形成需要保留的排

污口清单（详见附件 3）。排污口整治工作同水环境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统筹安排、一体推进。

3/依法取缔一批。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自然保护地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区域内设置的排污口，由县

政府依法予以取缔。取缔过程要避免“一刀切”，确保相关区域

水生态环境安全和供水安全。排污口拆除后，应采取土方回填、

植被修复等方式恢复河道岸线原貌。

4/清理合并一批。县域内所有企业原则上不设排污口，污水

由企业循环利用或通过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依法接入城

镇污水管网。对于城镇或农村污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生活污水散

排口，原则上予以清理合并，污水依法规范接入污水管网。加强

改厕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机衔接，避免化粪池出水直排，引导

农户利用房前屋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等实施污水就地消纳

利用。

5/规范整治一批。按照有利于明晰责任、维护管理、加强监

督的要求，开展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农村污

水处理站等排污口超标排放、超总量排放的，通过改造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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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改进污水处理工艺或运行管理方式，提高水污染物的削减

水平，实现稳定达标排放且符合总量控制要求。企业自建污水处

理站要加强管理维护，根据生产要求改进污水处理工艺，确保接

入污水收集管网前达到污水综合排放三级标准。工业企业未按规

定实现雨污分流的，要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建设初期雨水收集设

施，并做好防渗防腐措施。开展城镇雨洪排口旱天污水直排溯源

治理，加大对借道排污等行为的监管力度，严禁合并、封堵城镇

雨洪排口，防止影响汛期排水防涝安全。

（三）建立长效机制

6/推进规范化建设。按照排污口类别，通过项目争取、工程

措施等，逐步完成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并由管理责任主体负

责设置标识牌，完善视频监控系统，收集档案资料，确保入河排

污口看得见、查得准、能监控。

7/严格规范审批。城镇污水处理厂及其他各类污水处理站排

污口的设置依法依规实行审核制。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实行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含重大变动）文件同级审核。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应明确核实入河排污口位置、水污染物排放情况及对地表

水环境质量的影响，提出对水环境影响的减缓措施。

8/加强监督管理。按照排污口类型、管理责任主体及部门行

业监管职责等，落实排污口监管责任。县生态环境分局统一行使

排污口排放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责，会同县经贸局、住建局、

交通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通过核发排污许可证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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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依法明确排污口管理责任主体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要求。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及其他各类污

水处理站排污口开展监测，水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地方应适当加

大监测频次。入河排污口要纳入护河员日常巡查工作范围，发现

问题及时上报、迅速反应、消除隐患。

9/严格执法检查。县生态环境分局要加大排污口环境执法力

度，充分发挥“查、测、溯、治”行动效能，适时组织开展专项

行动，严厉打击偷排直排、超标排污、私设排污口等违法行为。

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设置排污口或不按规定排污的，依法予以处

罚。对私设暗管接入他人排污口等逃避监管借道排污的，要尽快

溯源确定责任主体，依法予以严厉查处。

四、保障措施

10/加强组织领导。县生态环境分局要发挥牵头抓总、统筹

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责，加强对各镇

的工作指导。各镇要夯实属地管理责任，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切实做好排污口排查整治及日常监

督管理，督促相关责任主体落实整治责任，确保排污口监督管理

工作落实到位。

11/夯实责任分工。各镇是本辖区入河排污口排查与整治工

作的责任主体，应全面、深入、细致开展辖区入河排污口排查，

建立本辖区入河排污口名录，推动整治工作开展，做好入河排污

口全过程管理工作。并于每季度末向县生态环境分局报送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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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整治、日常监管情况等信息。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督促指导

各镇开展属地辖区排污口溯源排查、分类整治、监督管理等工作，

统筹我县入河排污口监测工作，收集、整合全县入河排污口相关

资料，建立并更新县级入河排污口名录。县财政局负责将此项工

作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县住建局负责城镇污水管网

的排查，提供相关资料，督促指导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的溯源

整治工作。县水利局负责提供排查范围内闸坝、泄洪口、排洪箱

涵、溢流口等相关资料，督促指导完成本行业相关的排污口溯源

整治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农田入河退水口、水产、灌溉

等资料，督促指导完成本行业相关的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经开

区管委会负责建立园区工业企业清单，包括位置信息、行业类别

等，督促园区企业开展水污染治理，加快推进园区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

12/严格考核问责。将排污口整治和监督管理情况纳入生态

环境保护督查和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县政府督查室和县环保督

查巡查整改办要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及时督促提醒，采取通报、约

谈等措施推进问题整治。对在排污口监督管理中存在徇私舞弊、

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等行为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镇、部门和有

关人员责任。

13/加强社会监督。各镇各部门要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宣传，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结合“世界环境日”

“世界水日”“世界地球日”等，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加大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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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普及力度，增强公众对污染物

排放的监督意识，引导公众投身美丽河湖保护建设。县生态环境

分局要通过网站、电视、广播、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广泛宣

传，及时向社会公开排污口相关信息，鼓励公众举报违法排污行

为，构建全社会共同监督、协同共治的水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

附件：1/石泉县入河排污口排查河流名单

2/石泉县汉江支流入河排污口排查表

3/入河排污口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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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泉县入河排污口排查河流名单

序号 河流名称 涉及的镇

1 茨沟 城关镇

2 红花沟 城关镇

3 湘子河 城关镇

4 珍珠河 云雾山镇、城关镇

5 大坝河 云雾山镇、城关镇

6 将军河 云雾山镇

7 南沟 云雾山镇

8 松树沟 云雾山镇

9 饶峰河 饶峰镇、城关镇

10 菩西河 饶峰镇

11 杨家峡河 饶峰镇

12 毛家河 饶峰镇

13 牛羊河 饶峰镇

14 松树沟 池河镇

15 池河 迎丰镇、中池镇、池河镇

16 云川河 迎丰镇



/ 10 /

序号 河流名称 涉及的镇

17 香炉沟 迎丰镇

18 东沙河 中池镇

19 西沙河 中池镇

20 左溪河 曾溪镇

21 曾溪河 曾溪镇

22 黑沟河 后柳镇

23 中坝河 后柳镇

24 蔡河 喜河镇

25 杨武沟 喜河镇

26 藕溪沟 喜河镇

27 长阳沟 喜河镇

28 阳子明沟 喜河镇

29 富水河 熨斗镇

30 董家河 熨斗镇

31 干沟河 熨斗镇

32 子午河 两河镇

33 堰坪河 两河镇

34 汶水河 两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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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石泉县汉江支流入河排污口排查表

序

号

详细地

址

地理位置
入河

方式

受纳

水体

周边

环境

污水疑

似来源

排水

特征

异常

情况

非排口认

定原因

描述

同步

检测

结果

影像

资料
填报人 填报时间

经度 纬度

1

2

（1）详细地址：村、社区等组织名称后，增加典型标志物、方位、距离等特征；

（2）经纬度：格式为 XXX.XXXXXX 度，保留小数点后 6位，如 E108.272898，N33.031360。

（3）入河方式：分为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2种类型。直接排放为直接排入江河干流及主要支流的入河排污口。其他均为间接排放。

（4）受纳水体：接纳入河排污口排水的流域、水系、或水体名称，如池河、饶峰河。

（5）周边环境：：入河排污口所处位置的外部环境，如“工厂”、“矿井”、“集镇”、“村庄”、“农田”等。

（6）污水疑似来源：入河排污口对应的疑似排污单位。如“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田退水”、“畜禽养殖”等。现场能够明确污水排放单位、

排污口分类的，可文字描述，予以明确标注。

（7）排水特征：入河排污口排水状态，分为“排水”、“无水”、“不确定”等。

（8）异常状况：文字描述入河排污口排放异常或超标的具体情形；异常，指感官异常，如“黑臭”、“泡沫”、“水华”、“浑浊”等。

（9）非排口认定原因描述：文字描述符合非排口认定要求的情形。

（10）同步检测结果：取样检测对象，应包括但不限于排放量较大的、排放异常的，以及对周边环境存在明显影响的入河排污口。监测结果取样后由监测

公司出具。

（11）影像资料：包括照片、视频等，内容应与排污口或非排口登记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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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入河排污口信息表

序

号

排

污

口

名

称

排

污

口

编

码

详

细

地

址

地理位

置
责任主体

排污口

分类

排污口

设置时间

污水排放量

（万 t/a）
排放

方式

排入

水体

名称

是否

已审

核或

备案

是否

制定

整治

方案

存在

问题

情形

整改

情况

经

度

纬

度
名称 联系人

联系

方式

审批

排放量

实际

排放量



抄送：市生态环境局。

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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